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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供热中心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概况
第三供热中心项目位于城东民族街与东环路交汇处，设计采用排放低、效率高、不挑煤、操作简便的硫化床燃煤锅炉。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供热中心总占地面积59.31亩，建设主厂房、干煤棚、破筛楼、综合楼、材料库等15座单体共18312.94㎡，安装91MW循环硫化床燃煤热水锅炉3台，配套安装半干法脱硫除尘及SNCR+SCR脱销装置3套，安装破碎机、给煤机等输煤设施设备1套，除灰、除渣、冷渣水系统1套，水泵、净化器、加药装置等供水及煤水处理系统1套，以及其他相关附属设施。项目概算投资26196.28万元。该项目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批复完工时间为2025年8月。截至2023年底，完成主锅炉主厂房一层封顶，锅炉及相关设施设备正在生产。按照《关于调整下达吴忠市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中央专项资金分配计划的通知》（吴住建发 ﹝2023﹞133号）《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新增政府债券资金指标的通知》（宁财（债）指标〔2023〕526号）及（红财〔预〕〔2023〕413号）等文件，到位中央专项资金480万元，地方资金2015.1902万元，其他资金0.972万元，资金按照施工进度支付合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中央预算内下达红寺堡区第三供热中心项目转移支付资金480万元已全部到位，地方资金2015.1902万元和其他资金0.972万元均已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已支付转移支付资金48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支付地方资金2015.190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其他资金0.97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和加强项目资金信息公开，无违纪违规问题。局财务室统一管理财政专项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实际情况进行核算支付项目资金。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红寺堡区第三供热中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供热中心总占地面积59.31亩，建设主厂房、干煤棚、破筛楼、综合楼、材料库等15座单体共18312.94㎡，安装91MW循环硫化床燃煤热水锅炉3台，配套安装半干法脱硫除尘及SNCR+SCR脱销装置3套，安装破碎机、给煤机等输煤设施设备1套，除灰、除渣、冷渣水系统1套，水泵、净化器、加药装置等供水及煤水处理系统1套，以及其他相关附属设施。项目概算投资26196.28万元。该项目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批复完工时间为2025年8月。截至2023年底，该项目产出指标、计划管理指标、资金管理指标等指标值和全年实际值一致，高标准的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1.完成主锅炉主厂房一层封顶，正在进行锅炉及相关设施设备生产；2.“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为100%；3.中央预算内投资已支付480万元，支付率为100%；4.总投资完成率为16%；5.项目开工率为100%；6.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为0；7.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为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实施的红寺堡区第三供热中心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通过对我局绩效目标设定情况，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分析，我局较好的完成了中央专项绩效目标评价任务，财政资金安全有效、未发现法律风险，项目公开招标投标规范有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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